
第三版： 

從「商標共有申請須知」談「商標共有」 

洪鶯娟 

民國九十五年七月十三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公布「商標共有申請須知」（以下簡稱

「申請須知」）。從而自即日起，商標權將不再限定只能由一人獨有，而開放由二人或以

上共同申請以及共有。不清楚商標法規與實務情況的人或許對於所謂「商標共有」並無

何概念，包括為何以往不許共有，現在為何又可以，以及「商標共有」可能衍生何種問

題等等，是以筆者於本文中，除將介紹「申請須知」之內容外，並將先就法令實務背景

作一說明，最後再探討相關問題。 
一、法令實務背景說明 

我國歷年及現行商標法均無商標權共有制度之相關規定。雖然法令並無明文禁止商

標由數人（以下均指二人或以上）共有，惟實務上，主管機關（即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以下稱智慧局）並不准許數人共同提出申請（即共有商標申請權），亦不准許一商標權移

轉由數人共有（即共有商標權），而其理由，根據智慧局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二十日智商九

八○字第二一五三○八號函，就關於商標權得否移轉為數人共有事宜所為之說明，係：

「．．．二 ．．．依民法規定，一般權利固可移轉為數人共有，惟為避免與商標法規

範所取得專用權利之性質相牴觸，目前本局審查實務，固接受合夥人以公同共有之方式

為申請註冊人或受讓商標專用權，惟其使用僅得以表彰同一來源之『合夥』組織型態加

以標示（或併列具公同關係之共有人方式），尚難以民法上籠統之『共有』概念涵蓋之。

商標法固無明文禁止將其權利移轉為多數人共有之限制規定，惟依商標法註冊所取得者

既為專用之權利，解釋上其使用必須以共同之同一來源加以標示，始能符合商標法相關

法規範意旨。」  

二、「申請須知」產生之緣由及其定位 
根據智慧局於 95 年度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中所作商標重要業務報告之簡報內

容，之所以改變原有實務作法而推動商標共有制度並擬定「申請須知」，原因在於：「現

行商標法並無商標權共有制度相關規定，而在實務運作上，國內、外均有商標權共有申

請人主張商標權之案例產生。為解決此一問題，經本局研議：於未修法之前提下，採行

商標共有制度之可行性」。 
經筆者搜尋其他主要國家之商標法令，得知目前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英國西元 1994

年商標法及日本商標法明文規定商標之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 5 條規定：「兩個

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共同向商標局申請註冊同一商標，共同享有和行

使該商標專用權」；英國之商標法第 23 條詳細規定了註冊商標之共有；而日本商標法第

三十五條則規定：特許法（按：即發明專利法）第七十三條（共有）．．．之規定於商標

權，準用之。 



如前述，現行法令並無商標共有之相關規定，換言之，「申請須知」之擬定及公告，

並非基於法律授權，其並非法規命令，其效力應該等同於一種暫行性的辦法，因此它的

地位及效力尚不及商標法施行細則。惟智慧局既已將「申請須知」公告週知，並舉辦座

談會予以說明，且表示已可受理商標共有之申請，則其目前雖無法律效力，然可預料智

慧局應會在日後商標法修正時一併增加商標共有之相關規定，屆時「申請須知」之內容

可望被納入商標法修正草案中，而修法前之商標共有申請案之法律效力，亦應能在修法

後獲得承認。 
三、「申請須知」之大致內容 
（一）權利取得：1、二以上申請人欲共同取得同一商標權，依商標法第 2 條規定提出商

標註冊申請時，或者二以上申請人共同繼受一個商標權，申請移轉登記時，應由

全體共有人共同具名。２、二以上申請人共同取得一商標權，除契約另有約定外，

由共有人公同共有商標權。 
（二）移轉、授權、設定質權：申請權之移轉、共有商標權之移轉、授權或設定質權，

必須經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得為之。 
（三）分割：共有商標註冊申請案及共有商標權之分割，均必須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四）權利拋棄：１、共有人拋棄其共有商標權，應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並以書面為

之。２、有授權登記或質權登記者，應經被授權人或質權人同意。３、其拋棄自

書面意思表示到達商標專責機關之時起，商標權消滅。４、共有人之一拋棄其共

有商標權，其拋棄部分由其餘共有人享有，並應辦理權利移轉登記。共有人全體

拋棄共有商標權，該商標權消滅。 
（五）變更：１、申請變更共有商標之代表人者，應檢附全體共有人同意書。２、變更

共有人名稱、地址、代表人或代理人者，其申請程序與單一商標權之註冊變更案

相同。 
（六）規費：共有商標權之各類申請案規費，與單一申請人之各類申請案之規費相同。 
（七）送達：１、有代理人者，向代理人為送達，其送達之效力，及於全體共有人。２、

無代理人者，商標專責機關對於共有人之代表人為送達，其送達效力，及於其他

共有人。３、其以副本通知送達其他共有人者，係屬通知性質，與送達發生效力

之時間及法定期間之起算無關。 
（八）註冊證之發給：共有商標之註冊申請案，經核准註冊，由本局發給１份註冊證。 

四、商標共有制度之相關問題 
（一）應否限定共有人之資格、身分或其他條件？ 

商標一旦開放可以共有，是否只要共有申請人間合意共有即可，無需限定共有人之

資格、身分或其他條件？倘若如此，日後是否將出現某一商標之所有權人包括台灣廠商

及大陸廠商（或其他國外廠商）？母公司與子公司、或關係企業之間共有商標？是否可

能出現法人與自然人共有之情形？例如公司與其負責人共有商標？衍生下去是否甚至可

能出現法人與自然人之諸多繼承人共有之情形？以上舉例之情形倘若發生，對企業之經

營、消費者之利益，究竟是利？是弊？會不會弊多於利？值得大家進一步思考。 



（二）可約定「分別共有」？可自由處分「應有部分」？可約定共有之比例？ 
「申請須知」中關於權利之取得，其第２點規定：二以上申請人共同取得一商標權，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共有人公同共有商標權。此處所謂之契約另有約定，是否包括約

定「分別共有」？若共有人可約定分別共有，即意謂著共有人就共有之商標均各自有其

「應有部分」，則共有人能否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抑或仍須經其他共有人全體同意？關

於此一問題，「申請須知」第二項固然規定：共有商標權之移轉、授權或設定質權，必須

經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得為之，但並未明定有關應有部分之移轉或設定質權，是

否亦須經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按民法 819 條第 1 項規定：「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

應有部分。」；而查同屬智慧財產權法令之專利法，關於應有部分，其第 62 條係規定：

未得共有人全體同意，不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信託他人或設定質權；再查著作權法，

其第 41 條係規定：．．．各著作財產權人非經其他共有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不得以其

應有部分讓與他人或為他人設定質權。各著作財產權人，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同意。

由上可知，民法與同屬智慧財產權法令之專利法、著作權法，就共有人能否自由處分其

應有部分，規定各不相同，寬嚴不一。對於商標法之分別共有人能否自由處分其應有部

分此一問題，究應採納上開何種規定，有待智慧局進一步研究、補充規定。筆者以為，

基於商標法兼具保護消費者利益之目的考量，實不宜過度放任商標之共有關係，因此宜

採較嚴格之規定，即如上開專利法之規定，應經共有人全體同意。 
有意為商標分別共有之約定者應注意的是，關於應有部分之比例，宜加以約定並於

契約中載明。「申請須知」中雖未訂明共有人可約定共有之比例，惟在可約定分別共有之

前提下，共有人可約定共有之比例，此應無疑問，有問題的是，若無約定者，其共有比

例如何？著作權法第 40 條第１項就類似之問題係規定：「共有著作各著作人之應有部

分，依共同著作人間之約定定之；無約定者，依各著作人參與創作之程度定之。各著作

人參與創作之程度不明時，推定為均等。」商標共有人對上開問題，在欠缺法令依據之

情況下，是否可類推適用著作權法，不得而知，然因上開問題可能涉及商標移轉或授權

時所得對價之分配，或取得損害賠償後之分配，商標共有人自宜事先約定清楚，以免日

後爭執不休。 
（三）分割 

關於「申請須知」第三項所規定之分割，其所謂共有商標註冊申請案及共有商標權

之分割，似均指目前商標法令及實務所規定之分割，即針對商品或服務而為之分割。固

然，商標權不同於土地或建物，不可能實際地加以劃分、切割，惟一旦共有人欲使共有

關係消滅，然而所有共有人均不願放棄其享有之商標權時，共有人是否可比照民法有關

土地或建物之分割規定，自行協議分割或請求法院裁判分割？其分割方式又該是如何？

是否比照目前法令及實務所規定之分割，即針對商品或服務加以分割？共有人可否自行

約定以使用商標之地區予以分割（例如；共有人甲於北部地區使用 A 商標，共有人乙則

於中部地區使用之）？此恐有待日後相關法令之規定，或現階段先由智慧局予以釋明。  
（四）延展 

倘若共有之商標即將到期而需要申請延展，則是否須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並經全體

共有人簽署後提出申請始可？「申請須知」中並無相關之規定。倘若智慧局亦受理就目



前存續之商標移轉為共有之申請，則上述延展之問題即不必然是十年後之事，智慧局似

宜及早補充規定之。 

 


